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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體委員代表民意所為之受憲法保障之立法行為。依憲政運作，行政機關應以達成民意機

關通過之法律為圭臬，各機關之意見固可於立法過程中給予細部執行建議，然不應由於行

政機關一昧固守專業本位及既有僵化思維與制度，進而抗拒全民針對改革要求、藐視立法

權。 

（二十九）本院黃委員昭順，針對國際綠色和平組織在全球針對 20 個品

牌服飾進行有毒物質殘留的抽驗，結果發現其中 18 個品牌共

31 件含有塑化劑，其中半數品牌在台設有銷售據點，引發消

費者驚恐，本席要求主管機關主動全面針對市售服飾進行抽

驗。此外，我國至今針對此次驗出之 NPE 規範，僅限於不可

添加於家庭用清潔用品，標準檢驗局尚未將其列為紡織品檢

驗項目，亦應一併予以檢討，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國際綠色和平組織日前在全球 29 個國家地區，針對 20 個時尚品牌服飾進行有毒物質殘留

的抽驗，結果在 20b4 於全球同步公布；檢測結果發現其中 18 個品牌共 31 件含有塑化劑，

包括 ZARA、Levi’s、Diesel、Mango、Calvin Klein 等 20 個品牌都有衣服都被驗出含有

NPE，引發消費者驚恐。 

二、目前台灣對於 NPE 的規範僅限於不可添加於家庭用清潔用品，標準檢驗局尚未將兩者列為

紡織品檢驗項目，表檢局表示，目前沒有國家將塑化劑列入廣泛的紡織品國家標準檢驗項

目。然而，由人類生產製造的化學物質 NPE，常用於紡織產品的界面活性劑並具清潔功用

，雖容易於衣物清洗過程中隨著水滌而洗去，然而當 NPE 進入污水處理場、河流或海洋等

環境中，卻會分解為具有持久性的、生物累積性且會干擾內分泌系統的壬基酚（NP），最

後再透過生物食物鍊，循環回到人體，危害健康。 

三、為避免環境污染和人體健康遭受危害，政府應仿效歐盟規範，禁止銷售或使用超過容許量

的紡織用品，並以預警性原則全面管理既有化學物質，儘速建立優先禁用的有毒有害物質

清單，充分提撥資源以推動建立完善化學物質管理機制。 

（三十）本院黃委員昭順，針對美國大選結束，由歐巴馬總統連任；以

及中國 18 大後確定產生由習近平所領導之大陸地區政府新領導

階層，呼籲政府嚴肅看待我國因政經、地理位置皆處於兩大強

權之緩衝地位，中、美雙邊情勢變動從而容易對我國產生劇烈

動盪，政府應加強掌握未來情勢發展，做好準備，以為因應，

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